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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发展基金”）、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电子”、“公司”）及陕西烽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烽火实业”）拟签署《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以下简称“《投资合同》”），国

开发展基金将以人民币 3,500万元增资烽火实业的方式对陕西烽火民用通信产品

产能扩建项目进行投资，投资年化收益率不超过 1.2%，投资期限为 15 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合作的议案》。本次合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作方 

1、国开发展基金基本情况 

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采用建立专项建设基金的方

式，用于项目资本金投入、股权投资和参与地方投融资公司基金。 

2、烽火实业基本情况 

烽火实业是一家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06 亿元，是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陕西烽火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为 62.57%）的全资子公司。 

    

 二、投资合同主要条款 

    1、投资项目：陕西烽火民用通信产品产能扩建项目。 

    2、投资金额和期限：人民币 3,500 万元，投资期限为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

成之日起 15 年。 

    3、持股比例：国开发展基金完成增资 3,500万元，烽火实业注册资本从 10,600

万元变更为 14,100 万元，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所持股权数 

（股） 

持股比例

（％） 

1 陕西烽火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0,600 106,000,000 75.18 

2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3,500 3,500 24.82 

合       计 14,100 14,100 100 

增资后的股权比例，最终以双方共同认可的评估结果为准。 

4、重要先决条件：烽火实业应完成公司章程修订，并于不晚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投资收益：投资期限 15 年内，国开发展基金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不超过

1.2%。项目建设期内国开发展基金暂不收取任何投资收益，项目建设期届满后，

其投资收益通过烽火实业向其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式取得。 

6、投后管理：国开发展基金不向烽火实业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参与烽火实业的经营管理。  

7、投资回收：国开发展基金有权要求烽火电子按照约定的回购计划（以《投

资合同》最终约定日期为准）回购该笔投资形成的股权（以下简称“该宗股权”），

股权转让对价 3,500 万元。股权回购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在烽火实业的持股比

例为零。 

三、主要承诺事项  

1、烽火电子承诺： 

1）若烽火实业未分红或国开发展基金每一年度实际自烽火实业所获得的现

金收益未达到合同规定的投资收益，则烽火电子以可行且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回购溢价等）补足国开发展基金以确保国开发展基金实现其预计的投资收益

率目标。 

2）烽火电子将按照《投资合同》约定的期限及对价，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投

资在烽火实业的该宗股权。 

2、烽火实业承诺：在项目建设期结束后，烽火实业按相关约定分派投资收

益，并按投资期内平均年化收益率 1.2%向国开发展基金支付投资收益。 

与烽火电子签订《股权回购协议》，对于烽火电子为补足国开发展基金投资

收益而支付的资金，将作为烽火电子对烽火实业的应收款项列示，可逐年抵扣双

方往来款项。同意在烽火电子收购国开发展基金在烽火实业的该宗股权后，以



3500 万元回购该宗股权，并同时履行相应减资程序。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公司整体效益。  

五、备查文件  

1、《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 

2、《股权回购协议》 

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